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57)  

海外監管海外監管海外監管海外監管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臨時董事會會議决議公告》，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特此公告特此公告特此公告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2 年 1 月 4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蔣潔敏先生擔任董事長，由周吉平先生（副董事長）及廖永遠先生擔任執行董事，由李新華先生、王國樑先生、汪東進先生、喻寶才先生及冉新權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及由劉鴻儒先生、Franco Bernabè 先生、李勇武先生、崔俊慧先生及陳志武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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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临时会

议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向公司董事发出会议通知，以书面传签方式

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并于 2012 年 1 月 4 日形成有效决议。本次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认真审阅了书面议案，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石油集

团共同设立自保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附件。 

 

就本项议案，公司董事长蒋洁敏先生、副董事长周吉平先生、董

事李新华先生、廖永远先生、王国樑先生、汪东进先生、喻宝才先生

和冉新权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余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进行了表决，同意票为 4 票，反对票为 1 票(独

立非执行董事陈志武先生投反对票)。 

 

独立非执行董事陈志武先生希望公司进一步研究其它的保险方

式。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 

特别提示特别提示特别提示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误导性陈述误导性陈述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或者重大遗漏或者重大遗漏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并对其内容的真并对其内容的真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实实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文件的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对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司司司 
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857) 

关连交易关连交易关连交易关连交易 

设立合资企业设立合资企业设立合资企业设立合资企业 董事会宣布，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1 月 4 日与中国石油集团签订一份出资协议。据此，双方已同意设立一家自保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 亿元（大约为港币 61.35 亿元）。出资协议完成时，中国石油集团及本公司将根据各自出资比例，分别拥有该自保公司股权的 51%及 49%。  中国石油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市规则，中国石油集团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设立合资企业构成本公司的关连交易。  由于设立合资企业涉及的测试比率超过 0.1%但低于 5%，设立合资企业只须符合上市规则中的申报及公告的要求，无须获得独立股东的批准。    
 董事会宣布，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1 月 4 日与中国石油集团签订一份出资协议。据此，双方已同意设立一家自保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 亿元（大约为港币 61.35 亿元）。出资协议完成时，中国石油集团及本公司将根据各自出资比例，分别拥有该自保公司股权的 51%及 49%。 

 

出出出出资资资资协议协议协议协议 

 签署日签署日签署日签署日 

 

2012 年 1 月 4 日 



 

 

    出资双方出资双方出资双方出资双方     
1.中国石油集团  
2. 本公司  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合资企业        合资企业拟名为中国石油专属自保股份有限公司，将按中国法律法规成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合资企业的最终名称将以工商行政部门的登记为准。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        待中国保监会批准后，合资企业将主要经营中国石油集团内的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最终的经营范围将以中国保监会批准，并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为准。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合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 亿元（大约为港币 61.35 亿元），其中中国石油集团出资人民币 25.5 亿元（大约为港币 31.29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51%，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4.5 亿元（大约为港币 30.06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49%。双方均以现金出资，注册资本将由出资人在取得中国保监会关于合资企业的筹建批复后十日内悉数出资。  股份转让股份转让股份转让股份转让        出资方若要转让其持有的合资企业的股份（无论是向合资企业的股东还是向第三方），必须取得合资企业全体股东以及中国保监会的批准，同时受让方需要书面同意遵守出资协议下所有条款的规定。     组织架构组织架构组织架构组织架构     合资企业的董事会由 6 名董事组成，中国石油集团及本公司各有权提名 3 名董事候选人。 合资企业将设立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另外，合资企业设总经理 1 名以及其它高级管理人员若干名。     设立合资企业设立合资企业设立合资企业设立合资企业的先决条件的先决条件的先决条件的先决条件        设立合资企业的先决条件包括：  
(a) 中国石油集团和本公司已有效签署出资协议及合资企业章程； 



 

 

(b) 未出现：(i) 相关政府部门颁布任何禁止或阻止双方进行出资协议项下的行为或禁止合资企业的业务经营的法律；或 (ii) 相关政府部门采取任何措施或启动任何程序，以禁止或阻止双方进行出资协议下的行为或禁止合资企业的业务经营的情况； 
(c) 已经获得双方各自必要且适用的内部决策机构的同意、审批或核准； 
(d) 已经获得中国保监会对合资企业筹建及开业的批准，以及其它为设立合资企业所需的所有政府部门的同意、审批或批准；以及 
(e) 已经获得中国保监会对合资企业公司章程及对合资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任职资格的批准。 
出资方出资方出资方出资方的数据的数据的数据的数据     本集团的本集团的本集团的本集团的资料资料资料资料        本集团主要从事石油及天然气相关业务，包括：  
(a) 原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 

(b) 原油和石油产品提炼、运输、储存和销售； 

(c) 基本石油化工产品、衍生化工产品和其它石油化工产品生产和销售；及 

(d) 天然气和原油输送和天然气销售。 中国石油集团中国石油集团中国石油集团中国石油集团的的的的资料资料资料资料 中国石油集团是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于 1998 年 7 月在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基础上组建的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是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是集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油品销售、油气储运、石油贸易、工程技术服务和石油装备制造于一体的综合性能源公司。 

设立合资企业设立合资企业设立合资企业设立合资企业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        由于石油行业具有高风险和专业性的特点，目前的普通商业保险不能覆盖本公司的所有业务领域。为满足高风险和海外项目风险管理需求，合理转嫁经营风险，平衡商业保险支出，提升风险应对能力，确保出险后保险赔付执行效果，本公司决定设立该合资企业，有关具体的理由如下：  



 

 

(a) 有利于为本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更加全面、安全和高效的保险服务； 
(b) 可以为本公司开展专业板块和海外业务提供稳健支持，提高本公司整体风险应对能力； 
(c) 可以节约本公司整体保费支出，节省本公司运营成本；以及 
(d) 有助于本公司积累风险应对经验，拓宽再保险渠道，提升本公司风险管理业务专业化水平，最终实现本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上市规则的涵义上市规则的涵义上市规则的涵义上市规则的涵义    中国石油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依照上市规则之定义）。根据上市规则，中国石油集团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因此，设立合资企业构成本公司的关连交易。由于设立合资企业涉及的测试比率超过 0.1%但低于 5%，设立合资企业只须符合上市规则中的申报及公告的要求，无须获得独立股东的批准。  设立合资企业已于 2012 年 1 月 4 日经本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其中本公司之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即董事长蒋洁敏先生、本公司副董事长周吉平先生、董事李新华先生、董事廖永远先生、董事王国樑先生、董事汪东进先生、董事喻宝才先生以及董事冉新权先生作为与中国石油集团有关连的董事回避了表决。除上述披露外，本公司董事于设立合资企业中并无重大利益。本公司之大部分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出资协议的条款是正常商业条款，属公平和合理条款，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公本公本公本公告告告告中使用的词语中使用的词语中使用的词语中使用的词语 在本公告中，除另行定义外，下列词语应具有下列含义： 

 「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 指本公司董事会，包括本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 

 「出出出出资资资资协议协议协议协议」 指本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于 2012 年 1 月 4 日就设立合资企业所签订的出资协议 

 「中中中中国国国国石油集团石油集团石油集团石油集团」 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为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国有企业，亦即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以美国预托证券形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指本公司董事 
 



 

 

「本集团本集团本集团本集团」 指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合资企业」 即中国石油专属自保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根据出资协议拟设立的一家自保公司 

 「上市规则上市规则上市规则上市规则」 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指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合法货币 

 「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 指中国的合法货币       承董事会命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李华林李华林李华林李华林  中国北京 
2012 年 1 月 4 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会由蒋洁敏先生担任董事长，由周吉平先生（副董事长）及廖永远先生担任执行董事，由李新华先生、王国樑先生、汪东进先生、喻宝才先生及冉新权先生担任非执行董事，及由刘鸿儒先生、Franco Bernabè 先生、李勇武先生、崔俊慧先生及陈志武先生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在本公告中，人民币是按靠近出资协议日期之 1港元兑 0.815人民币的汇率转换成港元。换算只供参考之用。     
 

 


